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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4 年第 4 次委員會議紀錄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 年 12 月 28 日(星期一)下午 2 時正 

二、 地點：原能會 2 樓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蔡春鴻主任委員           記錄：萬延瑋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五、 列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六、 主席致詞：(略)。 

七、 宣讀原能會 104年第 3次委員會議紀錄暨報告後續辦理情形：(略) 

(一) 宣讀畢，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見後，裁示：本會 104 年第 3

次委員會議紀錄暨報告後續辦理情形相關資料洽悉。 

(二)「核一廠除役審查作業」補充報告： 

1、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、委員發言紀要： 

(1) 補充報告顯示本案與除役環評為同時平行審查，以往平行

審查的經驗會有誰先核准通過的困擾。本案原能會與環保

署如何同時進行平行審查，其間的因果關係應有所協調界

定。 

(2) 除役費時 25 年的由來為何，似有閒置土地應用效益之慮。

另 25 年後的土地再利用規劃為火力與風力發電，是否為最

優化的選項。另因涉及新的開發行為，環保主管機關亦會

關切，故宜整體考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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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原能會回應說明： 

(1) 委員關切之問題將在未來除役審查程序中妥為處理。 

(2) 除役期限 25 年是核管法的規定，不可以超過，但可以提早

完成除役。至土地再利用規劃為台電公司的決定，將由該

公司向環保署說明其開發行為。 

(3) 除役後之土地再利用目前台電公司之規劃屬於限制性使

用，但在安全規範上則採非限制性使用的標準 (0.25 

mSv/yr)，更為嚴謹，亦可為未來之土地使用預留彈性。 

4、決定：洽悉，同意備查。蔣委員的意見請物管局列入參考。 

八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編撰「記取日本福島核電廠事故經驗與教訓」專書報告及「日本

福島核電廠事故的經驗與教訓」報告案： 

1、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、委員發言紀要： 

對於專書章節之名稱、編排方式、所提供閱讀對象及過去處

理緊急應變之經驗等，請考量再做適度調整。 

3、決定： 

(1) 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(2) 對於專書各章節名稱等將配合蒐集資料再做適度的調整，

至於福島事件發生後，外界對核電廠安全之疑慮，亦會在

報告內呈現。 

(二) 「我國核能管制工作之挑戰與對策」報告案： 

1、報告內容：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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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委員發言紀要： 

(1) 報告之內容編排無法很清楚瞭解管制工作之挑戰與對策，

且“結論＂比較像“建議＂，而不是總結採取之“對策＂。 

(2) 為因應管制人力的流動率和新進人員比率高的問題，可否

縮短視察員之培訓期程？ 

(3) 原能會的職責為國內核電廠的安全監督，至於核四廠安全

監督委員會，似有疊床架屋之感覺，應適時向行政院反應

該委員會之去存。 

(4) 因目前專業人力之不足，造成人員負擔加重，是否會影響

運作效能？至於對外溝通及資訊公開的工作，建議由專職

人員協助執行，另對於專業技術的報告，可併同準備淺顯

易懂的說帖，讓民眾瞭解該報告內容。 

(5) 核四封存前後幾個月，反核之相關輿論(臉書)聲浪量非常

大，相對擁核的資訊卻寥寥無幾，造成很大的落差，對於

輿情之回應及對外的溝通，需投入相當多的人力去執行。 

3、原能會回應說明摘要： 

(1)本會持續在檢討人力的傳承與訓練，亦強化相關管理措施與

建置管制輔助工具，以提升作業效能，並積極營造學習環

境，建立經驗傳承制度與系統性之訓練規劃措施，在不影響

人員專業素質的條件下，適當縮短培訓期程。針對共同性議

題，亦建立跨科支援機制，整合視察人力與專業，以精進人

力運用效能。 

(2)本會一向秉持專業和獨立的立場，對台電公司所提燃料束水

棒連接桿斷開等相關報告均嚴格審查，相關資訊均已公布對

外網站。另對於台電公司重啟核一廠 1 號機運作前，須向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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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進行專案報告乙案，自去(104)年 4

月起已 5 次函請安排專案報告，均未獲回應。惟在該機組續

維持大修的狀況下，本會仍持續嚴格執行視察等作業，以確

保安全。 

(3)台電公司依核管法分別於 98 年 7 月提出核一廠運轉執照換

發(延役)及 104 年 12 月提出除役計畫，至於未來核一廠延

役或除役，依核管法最遲也應於 107 年底前定案。 

4、台電公司回應說明摘要： 

(1) 對於能源政策的不明確，台電公司也面臨同樣的情境，比

如說，除役與延役的準備工作併行，送到原能會審查，原

能會勢必要安排不同批的人進行執行審查作業。同樣的，

在除役與延役不明確的情況下，台電公司對未來投資，不

管是資源或人力，也要有好幾套劇本，亦涉及人力的培育

及意願等問題。 

(2) 在福島事件部分，整體來看，因為我們適用的法規、設備、

證照都來自美國，日本法規與美國不盡相似，我們共同面

對社會大眾，採取的措施不侷限於美國的要求，日本做什

麼，我們儘可能也來做，還有參酌歐洲一些作法。在這種

情況下，原能會與台電公司對福島改善項目的工作量是蠻

大的。當初有一些比較大的項目，可能在法規面不是那麼

的齊備，所以在法規面的建立與釐訂的過程當中，雙方花

很多功夫去確定。 

(3) 另外，有一些改善措施，涉及到地方政府，例如，核三廠

裝置監測儀器要挖地下井，涉及水保計畫，尚未核准，一

再溝通，成效仍有限。未來更大的海嘯牆及重要免震棟也

涉及水保計畫，所以這部分的期程，似乎不是雙方盡力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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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達到目標。 

(4) 至於核四封存部分，基本上台電公司的立場，封存的目的

就是要啟封，所以台電公司會做好這方面的準備，人力及

物力等會隨著時間來調整。過去核四廠及施工處的人力較

多，但畢竟配合階段性的任務勢必要做調整，調整到某個

量，會因應未來局勢的變化做補充，滿足未來的人力需求；

確保設備要處於可用的情況。 

5、決定：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(三) 「核能電廠擴大地質調查成果報告審查作業」報告案： 

1、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、委員發言紀要： 

(1) 北部外海線型 ST-II 是否有陸地上對應的斷層延伸，請補充

說明。 

(2) 建議再確認海域微震 9起事件之震源解析是否與 ST-II線型

有所關連？ 

(3) 簡報結論中未見核一廠及核三廠參考基盤深度；另外是否

有恆春斷層之調查結果？ 

(4) 原能會能以安全管制的觀點，先保守假設山腳斷層 114 公

里進行後續的安全管制工作，非常值得肯定。 

3、原能會回應說明摘要： 

(1)根據台電公司初步調查結果，ST-II 線型具有正斷層作用性

質，目前調查結果在陸地上的區域並未有直接可對應的正

斷層，相關資料均會在資深地震專家會議(SSHAC)再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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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海域微震的海底地震儀佈設量測期間為數週，所記讀到的

地震事件規模小，地震事件次數少，目前尚無法與外海線

型構造作出關連性解釋。 

(3)簡報結論將依委員意見補列核一廠及核三廠參考基盤深度

調查結果。 

(4)目前正在進行中的資深地震專家會議(SSHAC)程序，本會

已成立觀察小組，參與該計畫的相關重要會議，並適時提

出管制機關意見。 

(5)本案擴大地質調查立案緣由主要是因應山腳斷層外海線型

可能再延伸之調查，而南部恆春斷層的調查作業已在前期

調查計畫工作執行完畢，沒有像山腳斷層外海再延伸的情

形，因此擴大地質調查以山腳斷層為主。 

4、決定：洽悉，同意備查。未來將視進度再安排報告。 

九、 臨時動議：無。 

十、 散會(下午 4 時 32 分)



 第 7 頁

 



 第 8 頁

 



 第 9 頁

 


